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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非法集會維園非法集會 1212政棍全坐監政棍全坐監
分別判囚4個月至10個月 官斥「支聯會」頭目蔑視法紀

李卓人、何俊仁等一眾「支聯會」頭目，於

去年6月4日聯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陳皓

桓、楊森等其他攬炒派中人合共26人，無視警

方反對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非法集會，分別

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明知而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繼黃之鋒、岑敖暉等4被

告早前認罪判囚後，同案另12被告上周在區域

法院認罪，昨日被法官胡雅文判各人入獄4個

月至10個月，其中身負兩項控罪的何俊仁、陳

皓桓及尹兆堅更因在案中積極參與而被判囚10

個月。胡官狠批一眾「支聯會」頭目無視法

紀，故須判處具阻嚇性刑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暴分子於前年
9月29日在銅鑼灣結隊破壞社會安寧，一名地
盤監工否認非法集結並反賴警方錯捕。他在區
域法院接受審訊後，昨日被裁定非法集結罪名
成立。法官游德康批評被告說謊，其證供相互
矛盾，裁定被告罪成。在考慮阻嚇及懲罰後，
最後判其入獄6個月。
25歲被告潘奕安，被控於2019年9月29日在
銅鑼灣黃泥涌道連同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非法
集結。控方案情指，當晚7時，過百人聚集在
銅鑼灣禮頓道及黃泥涌道一帶堵路並與警方對
峙。警方展開驅散行動時，發現被告身處人群
中。被告看見警員即逃跑，但很快被警員制服
在地，並在其背囊內發現面罩、護脛、手袖及
手套等物品。
被告在審訊時辯稱患有鼻敏感及哮喘，當日
因「擔心女友安全」而前往接女友。為了避開
示威人群，才走到黃泥涌道休憩處等待，但一
走出休憩處即被警員推倒拘捕。
法官游德康昨日在裁決時表示，警員在案發

現場視線無阻下鎖定被告，在與被告四目交投
後成功上前追截制服被告。警員在重要事項上
的證供並沒有猶豫、保留、矛盾或動搖，又誠

實承認次要事項上記憶欠佳，故認為其證供合
情理，接納其誠實可靠。
相反，被告辯稱在大窩口踢球後往銅鑼灣接

女朋友，其間不欲參與示威活動或被誤會為示
威者，但被告在黃泥涌道休憩花園逗留約30分
鐘，在風平浪靜情況下並沒有脫下黑上衣，更
換背囊內的淺灰色T恤，也沒有脫下護脛；遇
上催淚彈沒有拉上面巾或取出背包中的防毒面
具；擔心女友安危卻不發訊息聯絡；明知示威
者會在行車路上聚集，自己被捕前就在行車路
上與示威者一同奔跑等。

官斥被告說謊
游官認為，被告並非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卻
在無合理理由下做出這些行為，認為被告辯稱
等女友等說法是撒謊。當時，被告是選擇身穿
黑衣站在馬路上，以擾亂秩序來表達自己的不
滿，因此裁定被告罪成。
游官指，雖然被告並非領頭或煽動角色，惟有
預謀參與非法集結，以面巾蒙面帶備口罩隱藏身
份，集結規模逾百人，被告參與暴力行為須判囚
阻嚇，以7個月為量刑起點，有見求情信顯示其
工作勤奮，為人善良，故減刑至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7人包
括4名同校女學生，於前年10月13日
參與攬炒派煽動的所謂「18區開花」
期間，闖入葵涌一間「優品360」店
舖大肆破壞，被便衣警當場拘捕。4
名同校女學生分別被判240小時社會
服務令及24個月感化令，並須賠償店
舖損失。律政司認為原審裁判官判刑
過輕，提出刑罰覆核，案件昨在高等
法院上訴庭審理。律政司代表指，案
發當日為高危日子，眾被告在社交平
台facebook、「連登」看到煽動所謂
「18區開花」文宣後，以全黑衣打扮
前往葵涌廣場集合，是事先計劃而並
非一時興起。3位法官聽畢控辯雙方
陳詞後，認同律政司指原審裁判官判
刑過輕和原則上犯錯，遂下令撤銷4
人原本刑罰，還柙至10月7日待索取
更生中心報告後重新判刑。

律政司：事先計劃有預謀
是次上訴案律政司代表為署理高級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答辯方由

大律師李頌然代表。案件由上訴庭法
官潘敏琦、法官張慧玲及法官李運騰
共同審理。
律政司代表昨日在庭上指，當日屬

高危日子，不少人受facebook、「連
登」上的攬炒文宣影響，到不同地區
示威及破壞。4名答辯人當日蒙面及戴
上勞工手套，與其他同黨闖入店舖大
肆破壞。他們分工合作，有人撐傘，
有人掃跌貨架，明顯是有計劃行動，
店內顧客被嚇得驚慌而逃，兩名職員
一度掩着耳朵躲在收銀處後，涉案店
舖事後要停業3天。
律政司一方續指，4 名答辯人年輕

卻有相當強政治意念，自2019年6月
參與不同集會遊行，受 facebook、
Telegram 資訊影響，其中有人向感化
官表示 7月1日看到示威者衝入立法
會，稱「手足好無私，要支持佢
哋」，在葵涌廣場看到黑衣人會點頭
相認，故答辯人行為並非一時興起，
「佢哋一路參加活動，知道活動發生
咩事，今次落手做埋。」

律政司代表強調，4名答辯人的案
情嚴重及威脅公眾秩序，行為更有可
能令他人效法，或引起其他政見不同
者不滿並引發衝突，法庭理應判以阻
嚇及懲罰性的拘留式刑罰，但原審主
任裁判官羅德泉過分着重更生元素，
以致判刑過輕和原則上犯錯。
答辯人代表則聲稱，原審裁判官的

處理或有不足，但非明顯錯誤，認為
上訴庭不應干預。
4名女被告為同校學生，分別為陳

佩瑩（17歲）及其15歲妹妹，以及
曾梓嫣（17 歲 ） 和黃斯曼（18
歲）。原審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於今年
3月10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刑時，狠
批被告行為無法無天，又質疑到庭支
持被告的班主任在案件發生前是否有
教導學生守法，但最終考慮各人年紀
尚輕，遂接納感化官建議分別判陳佩
瑩、曾梓嫣及黃斯曼3人各240小時
社會服務令，15歲少女則24個月感
化令。同時，每人須向受損店舖賠償
1,134.5元。

本案早前認罪的12名被告，為何俊仁、陳皓桓、尹兆堅、
張文光、郭永健、趙恩來、麥海華、梁國華、何秀蘭、

梁國雄、朱凱廸及楊森。他們全部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罪，其中7人包括何俊仁、陳皓桓、尹兆堅、張文光、
郭永健、趙恩來及麥海華另承認一項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
法官胡雅文昨日在判刑時強調，遊行集會自由並非絕對，須
受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去年，涉及暴力的示威活動雖
已大減，但並未完全消失，更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雖然
「支聯會」過往每年都在維園舉行集會，惟案發在疫情爆發期
間，特區政府實施了「限聚令」，「支聯會」的集會有可能造
成嚴重的公眾秩序及健康風險。
她續說，集會組織者本來可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以預防疫
情擴散，保障社會大眾，但眾被告蔑視法紀，並忽視疫情危
機，錯誤地認為其共同目的比防疫更重要。他們共同現身相
互支持，更容易吸引群眾參與，若有人感染將難以追蹤，而
部分被告為知名政客，言行廣受關注，加上其前線角色屬加
刑因素。

未引爆新疫情屬僥倖
胡官強調，眾被告當日鼓勵群眾參與，但卻難以確保與會者
「和平、非暴力」及遵守社交距離，沒因此爆發另一波疫情僅
屬僥倖，不能因此而減輕眾人刑責。
由於何俊仁、陳皓桓及尹兆堅3名被告，在本案中積極參與
及有保釋在身，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罪，胡官分別以15個月和9個月作量刑起點，因認
罪獲減刑三分之一，3人兩罪同判入獄10個月。
其中，何俊仁因為涉及前年「8．18」、「10．1」及「10．
20」非法集會案，已於早前認罪判囚18個月；陳皓桓因為涉
及前年「10．1」及「10．20」非法集會案早前認罪判囚18個
月。基於整體量刑原則，兩人的刑期可同期執行，即入獄18
個月。
另外4名被告，包括張文光、郭永健、趙恩來和麥海華承認
的兩罪，胡官分別以12個月和6個月作量刑起點，基於認罪獲
減刑三分之一，同被判入獄8個月，其中張及麥獲准緩刑18個
月。
至於承認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的5名被告中，除梁國
華被判囚4個月及緩刑12個月外，何秀蘭、梁國雄、朱凱廸及
楊森同樣因犯案時有保釋在身，遂以9個月作量刑起點，認罪
獲減刑三分之一，同被判囚6個月，而何秀蘭、梁國雄及楊森
的刑期同樣可與他們分別干犯的前年「8．18」、「8．31」、
「10．1」及「10．20」非法集會案的刑期同期執行，即總刑
期分別為監禁14個月、22個月及14個月。

4同校女生打砸店舖 還柙等加刑 假接女友真集結 地盤監工囚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案的26名
被告，除認罪及於昨日判刑的12人，和早
前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分
別判囚4個月至10個月的黃之鋒、岑敖暉、
袁嘉蔚及梁凱晴外，另兩名被告羅冠聰及張
崑陽已棄保潛逃被法庭通緝，目前只剩下8
名拒絕認罪的被告，包括「支聯會」主席李
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常委梁錦威、秘書蔡
耀昌，以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前
主席胡志偉，街工梁耀忠及《立場新開》前
記者何桂藍等候審訊，案件將於11月1日在
區域法院開審。其中，黎智英、李卓人、鄒
幸彤、胡志偉及何桂藍均有另案正在服刑或
被還柙。
「支聯會」去年6月案發前向警方申請在
維園舉行集會，警方基於法定防疫措施拒絕
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其後，李卓人、何俊仁
及民主黨前副主席尹兆堅先後兩次舉行記者
會，聲言依舊會到維園集會，更煽動將當日
集會活動改為「遍地開花」，及透過網絡實
時連繫。
案發當日下午4時起，警方在維園內外擺

放多個揚聲器，不斷重複警告市民不要非法
聚集。下午約5時半，何俊仁在記利佐治街
「支聯會」街站以揚聲器呼籲公眾一起燃點
燭光，民主黨前副主席楊森亦在場揮手，而

「社民連」的梁國雄則呼籲人拿取蠟燭，自己亦與身
旁的時任「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進入維園。尹兆
堅、趙恩來、麥海華及梁國華亦在維園入口派發蠟
燭。
當日傍晚約6時半，李卓人又在維園噴水池以揚聲

器發言，何俊仁、陳皓桓、尹兆堅、張文光、郭永
健、趙恩來及麥海華等12人站在後方。眾人在李卓
人帶領下點燃並高舉蠟燭，李卓人又帶領高叫政治口
號，並獲得其他在場者和應。
隨後，眾被告帶頭闖入因疫情而關閉的足球場非法

聚集，繼續高叫連串政治口號。晚上8時，李卓人正
式宣布集會開始並發表演說，群眾在李的帶領下「默
哀」、高叫口號及唱政治歌曲。集會歷時45分鐘後
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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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陳皓桓、何秀蘭、梁國雄和楊森早前
已分別因前年「8．18」、「8．31」、「10．1」及
「10．20」非法集會案判囚，基於整體量刑原則，
本案刑期同期執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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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去年6月，「支聯
會」不理警方禁令在維園
舉辦非法集會。 資料圖片


